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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完成建物或土地改良物

保養、維修驗收後，核

銷時申購單價 1000 元

(含)以上，於經管組網

頁下載一式二聯財物

保養修配單(建物、土

地改良物使用)，連同

核銷憑證送經管組。 

1.2保養修配單需填寫財產

名稱、修配內容、數量

及金額。 

1.3 申辦單位於執行前，應

主動先行確認是否屬

修繕性質，及經費來源

別無虞為宜。 

 

2.1 確認是否屬建物修配，

並審核金額、空間項目

是否正確。 

2.2建物修繕如有造成隔間

變動，應附完工圖檔，

俾利平面配置圖當之修

正。 

 

 

a. 財物保養修配單

(建物、土地改良物

使用） 

法令依據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準時結案再

追蹤 
追蹤人：經管組組長（分機：2451） 

 

 

建物保養(修配)單分存申

請單位、經管組。 

 

 

於經管組網頁下載

並填寫財物保養修

配單(建物、土地改

良物使用)。 

審核 

結  束 

 


